
遂宁市河东新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

十条措施（草案）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《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》安排部署，全面落实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和《遂宁市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，围绕市委建设“云端之城、智慧之城、数字之城”的目标要求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推进“数字经济引领区”和“区域数字科创中心”建设，结合新区实际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政策支持对象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遂宁河东新区，信用记录良好，主营业务符合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（2021）》（国家统计局令第33号）中确定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企业。
二、支持措施


（一）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入区落户。鼓励数字经济行业领军企业、骨干企业在河东新区设立独立法人公司，自注册之日起一年内注册资本金实缴500万元以上（含，下同），按实缴注册资本的2%给予奖励，最高不超过20万元。
（二）支持办公用房补贴。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的数字经济企业，根据实际租赁或自有办公用房（非住宅类且不含附属配套用房，下同）面积给予支持。租赁办公用房的，按每年实际租金的50%给予补贴；使用自有办公用房的，按每年3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贴；补贴最高分别不超过10万元、20万元、30万元。在环永盛湖商圈租用或使用自有办公用房的，补贴标准和最高限额分别上浮10%。

（三）支持网络费用补贴。年度营业收入达到2000万元以上的数字经济企业，按年度宽带费用、服务器托管费用的1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（四）支持办公用房装修补贴。首次对办公用房进行装修且装修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，按照500元/平方米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办公用房在环永盛湖商圈的，补贴标准和最高限额分别上浮10%。

（五）支持市场主体做大做强。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000万元、5000万元、1亿元的数字经济企业，在市级奖励的标准和基础上，再分别给予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逐级达到突破标准的，给予差额奖励。
（六）支持数字经济新场景开发。企业自行运用5G、元宇宙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，在文化、旅游、商贸等领域开创新模式、创新新场景，列入国家级、省级数字化典型应用场景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（七）支持数字经济产业基础设施建设。支持国家级、省级示范基地（园区）加快通信网络、新技术、应用试验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经评估效益良好的，按实际投资额的1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
（八）支持举办数字经济产业活动。支持在河东新区举办数字经济领域重要赛事、产业论坛、技术成果发布等活动，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、取得明显成效的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给予活动投入补贴。

（九）支持要素保障。设立3亿元的河东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引导基金，引导各类资本投入数字经济产业，用于数字经济产业链资本招商、产业发展和配套建设。

（十）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。数字经济企业开展专利权、商标权、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得到主管部门认可的，对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利息的3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80万元。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政策措施适用在遂宁市河东新区范围内正常生产经营的企业。

（二）支持办公用房、市场主体做大等的企业，需正常运营一年以上且在政府主管部门入库入统。
（三）存在违法违规经营，或在政策申报中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；变更公司名称的，只能延续享受，不重复奖励。

（四）本政策措施与四川省、遂宁市、河东新区其他政策有

重复交叉的，除通知规定可重复适用的，按照“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”原则予以落实，招商引资类企业按招商引资政策执行。

（五）各责任单位负责制定申报程序和兑现流程，细化审核标准制定实施细则。
（六）本政策措施由遂宁河东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
（七）本政策措施自2024年   月  日起实施，试行期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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